
天津滨海高新区科技型企业梯度支持政策（“科企六

条”）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打造有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支持政策体系，

根据《天津滨海高新区科技型企业梯度支持政策（“科企六条”）》（以下简称《梯度支持政策》），

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支持对象

注册、税收、统计关系均在天津滨海高新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

型企业。

二、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梯度支持政策》第一条，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奖励资金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认定奖励，第

二部分为创新积分排名奖励。具体支持标准为：

1、认定奖励

（1）对首次通过认定、连续通过认定及外省市整体迁入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区按市级财政拨

付资金 100%进行匹配。如遇市级奖励标准变化，高新区按照 100%匹配原则，相应调整区级配套奖

励资金数额。

“整体迁入”是指：注册、税务、统计关系整体迁入高新区（适用于下文所有“整体迁入”）；

“连续通过认定”是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内通过重新认定。

（2）对资质到期未连续认定，其后再次申报并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区给予 10 万元奖

励。



2、创新积分排名奖励

按照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工作有关安排，高新区将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积分排名，对高积分企业

额外给予最高 25 万元奖励。具体评价流程、奖励标准和参与方式等相关内容另行通知。

（二）天津市瞪羚企业奖励

《梯度支持政策》第二条，天津市瞪羚企业奖励。具体支持标准为：

对首次通过评价的天津市瞪羚企业，高新区按市级财政拨付资金 100%给予一次性奖励。如遇市

级奖励标准变化，高新区按照 100%奖励比例，相应调整区级奖励资金数额。

“首次通过评价”界定标准：“首次通过评价”是指企业自 2019 年以来，未曾通过“天津市瞪

羚企业”评价，且企业在本政策有效期内第一次通过“天津市瞪羚企业”评价。

（三）天津市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奖励

《梯度支持政策》第三条，天津市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奖励。具体支持标准为：

1、对本政策有效期内通过评价的天津市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包括新评价和重新评价），给予一

次性 50 万元奖励；

2、对本政策有效期内通过评价的天津市科技领军企业（包括新评价和重新评价），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具体支持标准为：

（1）本政策有效期内，对于“企业申报评价为天津市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并获得本政策 50 万元奖

励资金后，由天津市科技领军培育企业成长为天津市科技领军企业”情形，给予 50 万元奖励；

（2）本政策有效期内，对于非上述第（1）种情形，企业通过评价成为天津市科技领军企业（包

括新评价和重新评价），给予 100 万元奖励。

（四）“双五”企业奖励



《梯度支持政策》第四条，对首次同时达到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上、研发投入强度 5%以上的“双

五”企业，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奖励，用于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双五”界定标准：“双五”是指企业同时满足营业收入 5 亿元（含）以上、研发投入强度 5%

（含）以上两个条件。具体核定依据为：营业收入以企业报送给税务部门的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的主表（A100000）作为佐证材料（表中第 1 行次数据）；研

发投入以企业报送给税务部门的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作为佐证材料，

研发投入额计算方法为：表中的第 51 行次数据/第 50 行次数据。如果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后更正该表

申报信息的，企业需提供最后一次有效申报信息。研发投入强度计算公式为：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首次”界定标准：“首次”是指企业自 2019 年至 2021 年三个年度均未达到“双五”标准（在

此期间成立不足三个年度的企业，以实际年度计算），且企业在本政策有效期内第一次达到。

（五）独角兽企业奖励

《梯度支持政策》第五条，独角兽企业奖励。对首次入选中国独角兽企业排行榜的企业，根据企

业入选中国独角兽企业排行榜时的估值，分四档给予最高 800 万元奖励。具体支持标准为：

1、估值在 10 亿美元（含）至 30 亿美元，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奖励；

2、估值在 30 亿美元（含）至 50 亿美元，给予一次性 400 万元奖励；

3、估值在 50 亿美元（含）至 100 亿美元，给予一次性 600 万元奖励；

4、估值在 100 亿美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800 万元奖励。

支持原则：

1、中国独角兽企业以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简称“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榜单（年度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为准。本政策有效期内，如遇市级政策调整（出台相应的标准或发布榜单

等），高新区将相应调整认定依据和支持标准，按照调整后有关规定执行。



2、政策申报主体需和入选中国独角兽榜单主体一致，且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和统计关系均在高

新区。企业申报本条款获得的奖励资金，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对高新区的累计综合净贡献。

3、对由外省市整体迁入高新区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参照本条款执行。

（六）企业上市奖励

《梯度支持政策》第六条，企业上市奖励。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企业，根据企业上市前后不同阶段累计给予最高 2000 万元奖励，对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

功上市企业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奖励。

根据企业在境内和境外不同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拨付阶段和金额为：

1、对于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直接上市的

企业，根据企业上市前、成功上市及上市后不同阶段，累计给予最高 2000 万元奖励。

（1）对以上市为目的并完成股改的企业，给予 50 万元奖励；

股改奖励支持对象：通过天津市瞪羚企业、天津市科技领军（培育）企业认定，且在认定有效期

内完成股改的科技型企业。

（2）上市辅导备案申请文件被天津证监局正式受理，给予 100 万元奖励；

（3）上市申报材料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制）或交易所（注册制）正式受理，给予 200 万元资金

奖励；

（4）上市申报材料被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初审通过（核准制通过初审会，注册制通过上市委审

议），给予 300 万元资金奖励；

（5）上市申请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批文（核准制）或批复同意注册（注册制），给予 350 万元

奖励；



（6）对于已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根据企业总市值情况，给予一次性最高 1000 万元

资金奖励。具体奖励标准为：

①总市值首次突破 100 亿元（含），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资金奖励；

②总市值首次突破 500 亿元（含），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资金奖励；

③总市值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含），给予一次性 1000 万元资金奖励。

企业成功上市时，累计获得上市奖励资金不足 1000 万元的，差额部分予以一次性补足，累计上

市奖励资金按照企业享受的高新区财政支持资金核算（包含高新区同类型政策支持资金以及市、新区

上市奖励政策要求高新区配套资金）。政策申报主体需和上市主体一致，且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和统

计关系均在高新区。

2、对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奖励。对于在其他境外证券交

易所成功上市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可按“一企一策”另行协商。

支持原则：

1、对于已在境内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企业，不再享受境外上市奖励。对于在境内和境外证券

交易所均实现上市的企业，总市值以境内总市值计算。

2、企业成功上市时，累计获得的高新区奖励资金，与市、新区上市奖励政策要求高新区配套资

金从高不重复。对于由市、新区直接拨付至企业的高新区配套资金，高新区将在上市奖励资金中予以

扣除。

3、对于上市过程中，涉及重新申报、转板上市等情况已享受上市奖励资金的企业，将扣除高新

区已支持上市资金。“已支持上市资金”按照企业已享受的涉及高新区财政支持资金进行核算（包含

高新区支持企业上市同类型政策支持资金以及市、新区上市奖励政策要求高新区配套资金）。



4、总市值“首次”界定标准：“首次”是指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总市值未突破 100 亿元、500 亿元、1000 亿元，且企业在本政策有效期内第一次突破 100 亿

元、500 亿元、1000 亿元。

5、企业申报本条款每一阶段奖励资金时，所获得的奖励资金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对高新区的累

计综合净贡献。例如：企业申报“上市申报材料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制）或交易所（注册制）正式受

理”节点对应的 200 万元资金奖励时，所获得的奖励资金应不超过当前节点该企业对高新区的累计

综合净贡献。

6、对由外省市整体迁入高新区或区内企业通过实施并购重组外省市 A 股和 H 股上市公司且将上

市主体整体迁入高新区的，参照本条款执行。

三、申报材料

1、政策兑现申请审核表（高新区政策兑现系统网上填报、打印签字盖章，申请任一条款需提供）；

2、企业承诺函（附件 1）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申请任一条款需提供）；

3、企业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信息概况》，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上两份报告打印纸质加盖公章（申请任一条款需提

供）；

4、有效期内的证书复印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瞪羚企业、天津市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和天津

市科技领军企业等，申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政策、第六条股改奖励政策需提供）；

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主表（A100000）和《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以上材料打印纸质加盖公章（申请第四条政策需提供）；



6、完成股改相关佐证材料、上市辅导备案申请文件被天津证监局正式受理官网截图、申报材料

被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正式受理文件、中国证监会核发或批复同意注册等相关文件、上市企业市值奖

励申请表（附件 2）。（申请第六条政策需提供）

四、兑现原则

（一）申报《梯度支持政策》第一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中“首次通过认定、连续通过认

定及外省市整体迁入的高新技术企业”奖励，高新区根据市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拨付匹配资金。

（二）申报《梯度支持政策》第一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中“资格到期未连续认定，其后

再次申报并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和 “创新积分排名”奖励，以及《梯度支持政策》第二

条至第六条奖励，按照以下原则兑现政策资金：

1、企业在申报当年及上一年未发生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企业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2、资金兑现按照《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兑现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对于

企业发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稳定等相关问题的，高新区管委会将按规定暂缓、减少或取消给

予企业的扶持政策。

（三）在以上（一）、（二）兑现原则基础上，申报《梯度支持政策》第一条至第六条奖励，高

新区将同时按照以下原则兑现政策资金：

1、每家企业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与其他涉及高新区财政支持资金的同类型扶持政

策（包含高新区同类型支持政策以及市、新区要求高新区配套资金的同类型奖励政策）从高不重复，

即高新区支持资金将扣除市、新区同类型政策要求高新区配套资金。



2、按照《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兑现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企业依据本政策获

得奖励资金支持后，在高新区内的实际存续经营年限不得少于 5 年。若确需迁出，须向高新区管委会

返还已享受的全部政策支持资金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五、申报安排

具体安排以高新区官网发布申报指南为准。

六、附则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若本

实施细则有效期内有关政策法律依据发生变化或发生其它需要变更的情形，将根据实施情况适时予以

修订。

附件：

1.企业承诺函

2.上市企业市值奖励申请表

附件 1：

企业承诺函

http://www.tht.gov.cn/upload/files/2022/3/24173285.docx
http://www.tht.gov.cn/upload/files/2022/3/24173285.docx
http://www.tht.gov.cn/upload/files/2022/3/2417310695.docx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我单位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已认真阅读并知悉《天

津滨海高新区科技型企业梯度支持政策（“科企六条”）》及《天津滨海高新区科技型企业梯度支持

政策（“科企六条”）实施细则》全部内容（特别是支持内容、标准及兑现原则等重点内容）。

在此郑重承诺，我单位若存在或发生以下情况，将退回已享受的本政策支持资金并按照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1.有欺瞒、造假或其它因我单位自身原因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瞪羚企业、天津市科技领军

（培育）企业等资格被批准机关撤销。

2.自收到本政策奖励资金之日起，在高新区内的实际存续经营年限少于 5 年。

特此承诺！

单位法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上市企业市值奖励申请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市日期 股票代码



企业市值沿革情况（2019 年-2021 年）

企业最高市值（亿元） 最高市值日期

2019 年最高市值（亿

元）
最高市值日期

2020 年最高市值（亿

元）
最高市值日期

2021 年最高市值（亿

元）
最高市值日期

政策期内企业市值情况（2022 年-2024 年）

企业最高市值（亿元） 最高市值日期

我单位承诺：

本申请表中所填报内容和所提交材料均真实、合法，我单位对此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

单位法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